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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衡阳大浦通用机场（临时起降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湖南省航空运动管理中心:
你中心湘体航管字[2014]29号《关于对<衡阳大浦通用机场（临时起降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的请示》、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衡阳大浦通用机场（临时起降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衡阳大浦通用机场（临时起降场）工程拟新建于衡东县大浦镇境内，距离大浦镇约5.9km，距离衡阳市直线距离约18km。机场定位为飞行和跳伞等航空体育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服务，另兼顾其他通用航空服务，包括紧急救援、航空护林、航拍、遥感测绘、旅游观光以及开展飞行、机务人员培训，飞机托管等业务。其主要建设内容（1）飞行区工程：飞行区等级2B，跑道800m×30m。设1条垂直联络道65m×14m，停机坪350m×65m，停机坪机位数为10架。（2）航站区工程：新建航站航管综合楼建设面积为1675m2，停车区3840m2。（3）配套工程：包括机务场务、特种车库和供水工程等。工程总投资匡算为1.48亿元，总工期7个月。项目建设符合《湖南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和各有关部门审查意见，我厅同意你单位按照环评报告书所列工程的性质、规模、选址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污水污染防治

1、项目飞行区、航站区等排水系统按雨污分流制原则建设。雨水排水系统采用自流排水方式，外排应根据地势的特点分区排放。

2、污水管网主要收集航站航管综合楼等生活污水或飞机清洗、地面清洗水，收集的污水经设置的场区污水处理站（地埋式生化处理）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一级标准后外排。

（二）废气污染防治

场区供热供气采用清洁燃气或燃油或电能设施，严禁使用燃煤锅炉或固体生物质锅炉。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须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标准要求。
（三）噪声污染防治

1、对机场飞机噪声大于75(WECPNL)的周围区域设飞机噪声防护范围，该范围内不得保留住宅、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建筑，不得规划新建住宅、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等特殊声环境敏感建筑。对飞机噪声70～75dB(WECPNL)内的蓟江潭村4组和5组4户居民，新民村1组2户居民，共6户居民采取安置隔声窗措施。
2、制定起降场（点）运营期噪声跟踪监测计划，建立通用机场周围噪声监测网络，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场区周边飞机噪声符合《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二类区域标准要求。原则上本项目跑道禁止夜间（10:00～5:00）常规起降作业活动。

（四）固废防治

机场日常检修产生的废机油暂存在机修车间内，定期送至衡阳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处置。生活垃圾暂存于垃圾箱内，由市政环卫部门收集，送垃圾填埋场处置。

（五）社会环境：

工程建设应按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好土地调整、征地拆迁安置、文物保护、水土保持等工作；制定征地拆迁安置方案，妥善处理好征地拆迁过程中的社会环境问题。

（六）施工期环保措施：

1、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减轻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应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要求，避免施工噪音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2、施工场地应设置护栏、挡板、安全标记、清扫、洒水等设施，确保场地的整洁、卫生、安全。主要施工场地出口应设置渣土（垃圾）运输车辆的清洁检查站，土石方运输车辆加盖或加蓬，防止物料洒落或扬尘污染。

3、水泥混凝土拌和场设置在敏感目标下风向300米以外，并设置除尘收尘设备，达标排放。混凝土工程废水、机械含油废水、施工生活污水须经必要处理后达标排放。

4、施工场地完工后，及时拆除施工围堰、施工栈桥、施工遗留物，实施硬化、整洁、绿化等平整工程。严禁将施工固废倾倒至附近江河、溪渠、鱼塘、农田内。
（七）制定本通用机场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场区配套建设环境应急与救援设施，落实应急预案中的保障措施，降低航空突发事故对环境的危害。

三、本项目定义为通用航空属性，不得改、扩建为民用机场。

四、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送至衡阳市环保局、衡东县环保局、衡东县规划局。
五、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我厅申请竣工环保验收。衡阳市环保局、衡东县环保局负责工程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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